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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３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以下事项决

议如下：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扩大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业务，增加资金来源，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

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景田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期限

为一年。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

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扩大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业务，增加资金来源，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

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二年。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平

安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２

亿元，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

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

２

亿元，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怡恒通电脑科技有限公

司向渣打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怡恒通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申请融资额度人民币

１

亿元，用于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期限为一年。

六、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现选举公司董事陈伟民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相关权利、义

务。

七、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３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

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为扩大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业务，增加资金来源，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

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二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或等值外币）。

●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总额）：人民币

３０４

，

６１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１７０．４０

万元。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０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二年。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３９

号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０１Ｂ

、

２７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批发（非实物方式）；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燃料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黄

金、白银、

Ｋ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汽车（不含小轿车）的经营（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供

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３

，

４１２．６２４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８４７

，

９２０．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０

，

７１７．２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７１７

，

２０３．４４

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４．５８％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深圳国际文化大厦

１９０４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在深圳市行政辖区内专营小额贷款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按深府金小【

２０１０

】

１

号办

理）。

宇商贷款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宇商贷款的总资产为

４０

，

０９８．５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６

，

１４３．３７

万元， 总负债为

１３

，

９５５．１５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５

，

０９１．７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９５６．６６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０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３４．８０％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除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非实际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４

，

６１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３４

，

０２５

万元的

２２７．２８％

；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１７０．４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３４

，

０２５

万元的

４６．３９％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３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１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２

亿元，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

２

亿元，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或等值外币）。

●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总额）：人民币

３０４

，

６１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１７０．４０

万元。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０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分别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４

亿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３９

号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０１Ｂ

、

２７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批发（非实物方式）；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燃料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黄

金、白银、

Ｋ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汽车（不含小轿车）的经营（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供

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３

，

４１２．６２４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８４７

，

９２０．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０

，

７１７．２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７１７

，

２０３．４４

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４．５８％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金滇路

２００

号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燃料油（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及配件、机电产品、仪表

仪器、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钢材、建材、五金工具、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百货、橡塑制品、医

疗器械（一类）的销售，及上述有关业务的咨询服务（除经纪）。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７７

，

２２６．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７

，

２３５．６４

万元，总负债为

３９

，

９９０．６９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０

？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７８％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除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非实际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４

，

６１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３４

，

０２５

万元的

２２７．２８％

；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１７０．４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３４

，

０２５

万元的

４６．３９％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２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２４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１５

楼行政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６

、会议期限：半天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

书格式附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５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梁欣、常晓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９８

、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８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９０７３４－３１７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３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证券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和签订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２３

号”文核准，鲁丰股份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７６

，

７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３

，

９７９

，

６６１．７７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７６２

，

７４４

，

３３８．２３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对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３－

０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该募集资金将依次投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

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铝板”）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冷轧部分一期工

程。

为规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县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

一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东海路支行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以及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瑞丰铝板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设专户情况：

（一） 瑞丰铝板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县支行开设专户，账

号为

１５－７３４９０１０４００２７３９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２

，

７４４

，

３３８．２３

元。 该专户仅用于瑞丰铝板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冷轧部分一期工程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瑞丰铝板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瑞丰铝板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开设专户， 账号为

２１３０１７０６１５２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

用于瑞丰铝板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冷轧部分一期工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除非瑞丰铝板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

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瑞丰铝板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开设专

户，账号为

３８－０５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３２９３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瑞丰铝板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冷轧部分一期工

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瑞丰铝板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四） 瑞丰铝板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东海路支行开设专户，账

号为

５３２９０４３０４８１０９０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瑞丰铝板

４５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冷轧部分一期工程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除非瑞丰铝板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

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瑞丰铝板与专户开户银行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瑞

丰铝板与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对

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情况。

四、瑞丰铝板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小萍、王英娜可以随时到

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复印瑞丰铝板专户的资料；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

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瑞丰铝板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

证券和公司。 专户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瑞丰铝板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和公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瑞丰铝板

有权单方面终止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监管协议自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且国信证

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

任。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２３

号”文核准，鲁丰股份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７６

，

７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３

，

９７９

，

６６１．７７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７６２

，

７４４

，

３３８．２３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对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３－

０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包括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

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所有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

民币

２３

，

１６０

万元，公司的实收资本由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２３

，

１６０

万元。

其他内容未变更。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开通

网络投票方式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新增开通网络投票方式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

会议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相关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向中小股东参会提供便

利，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网络投票方式， 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星期一）

３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５

号楼汉王大厦）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

一种方式。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４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５

号楼汉王大厦一层

１３３

会议室

３

、登记方法：

（

１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４

：

３０

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

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３６２

２

、投票简称：汉王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

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

指一次性对议案

１

、

２

进行表决

）

１００

议案一 审议关于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

托数量”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七、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 朱德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８６８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８６７８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５

号楼三层

邮编：

１００１９３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

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审议关于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议案二 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反对”、“弃权”的方框中打“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

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

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原为上海东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东华”），公司年度财务审计业务系广西分所执行。 近期，公司收到上海东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西分所函件，告知该所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实施合并，合

并后事务所名称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上海东华广西分所的所有审计、验资等

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将转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继续承办。

经审核，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在专业能力以及审计职业道德上能合理保证审计报告的质量，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

计工作的要求。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且与之前年度审

计工作的相互衔接，公司同意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机

构， 支付审计报酬仍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证劵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周四）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广陆数测三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周二）

二、 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

案》。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公告。

三、 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

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地点：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五号区广陆数测公司三楼董秘办；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

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黄艳 杜晓援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３－５８２０４６５

传真：

０７７３－５８３４８６６

通讯地址：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五号区

邮编：

５４１００４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

号

议 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

５

名，实际

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名。 公司所有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彭朋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１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原为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简称“上海东华”），公司年度财务审

计业务系上海东华广西分所执行。 由于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广西分所被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名称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上海东华会计师事

务所广西分所的所有的审计、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将转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继续承办。 为保持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且与之前年度审计工作的相互衔接，经审

核，同意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建议支付审

计报酬仍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独立董事发表的专项意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唐梅芳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

案》。

由于原内审部负责人因个人原因辞职，为保证内审工作的正常进行，现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

提名，同意聘任唐梅芳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相关个人简历附后）

３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会议决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唐梅芳女士个人简历

唐梅芳女士：

３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７

年在桂林广陆数

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会计；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２０１０

年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东兴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本公司新

增东兴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东兴证券办理本公司

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货币

Ａ

级

：

５１９５１８

；

Ｂ

级

：

５１９５１７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

５１９０７８

；

Ｃ

类

：

４７０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亚澳成熟优选股票

（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汇添富保本混合

４７００１８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

４７００２８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５８

；

Ｃ

类

：

４７００５９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１６４７０１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８８

；

Ｃ

类

：

４７００８９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汇添富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３０

；

Ｂ

类

：

４７１０３０

汇添富理财

６０

天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６０

；

Ｂ

类

：

４７１０６０

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１４

；

Ｂ

类

：

４７１０１４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１６４７０２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Ａ

类

：

４７００１０

；

Ｃ

类

：

４７００１１

汇添富理财

２８

天债券

Ａ

类

：

４７１０２８

；

Ｂ

类

：

４７２０２８

二、转换业务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

机构代销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

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

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详细转换规则请参见本公司各基金的相关公告）。

２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

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汇添富蓝筹稳健

混合基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３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Ｃ

类、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策略

回报股票基金、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基金、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基金、汇添富

保本混合基金、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基金、汇添富可转换债券基金、汇添富深

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基金、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基金、汇添

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

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三、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东兴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

循东兴证券的规定。

２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

关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东兴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站：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

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 做明白的基金投资

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关于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

基金增加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认购代

码：

５２１８８８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签署的代销

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将增加西藏同信证券、

国联证券为代销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办理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的认

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

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

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西藏同信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２

、国联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

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

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